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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圈選，再就法務部部長圈定之人選審議渠等派任之服務機關，換言之，法務部部長係受限

制於檢審會提出之適任建議人選內始得為圈選，並非恣意任命調升其他人選，此項規定及作

業方式並未剝奪檢審會委員職權，並無牴觸法官法之情事。 

三、另法官法第 90 條第 5 項規定：「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七人，由法務部部長指派代

表四人、檢察總長及其指派之代表三人與全體檢察官所選出之代表九人組成之，由法務部部

長指派具法官、檢察官身分之次長為主任委員。」審議規則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本會開會

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同規則第 13 條規定：「本會審議之案件，得決議推派委員一人至三人進行調查，於調查

完成前，暫停審議。」檢審會係由 17 位委員所組成，其中過半數的 9 位是由全國所有檢察官

票選產生，法定及指派委員僅居少數的 8 位，檢審會係合議制，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

二出席，其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惟檢審會多數委員意見均認為目前檢審會運作

，乃係陞遷人選之合宜方式，對於審議之案件，個別委員有不同意見，依規定可循體制內之

方式在會議中與其他委員溝通協調取得共識，達成決議。爰如就法務部部長圈定之人選有不

同意見，仍得於該會議討論作成決議，並無剝奪檢審會委員職權等情。 

四、綜上，法務部依據法官法授權規定訂定之檢審會審議規則及法務部部長係就檢審會提出之適任

建議人選內所為之圈選，並非恣意任命調升其他人選，此項規定及作業方式並未剝奪檢審會

委員職權，均符合法官法規定意旨，並無牴觸、架空母法規定，或使檢察官人事審議權權責

不相符之情事。 

（十五）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國內學童近視率逐年攀升，政府應盡速

提出相關策進方案並加強宣導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28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22） 

邱委員就國內學童近視率逐年攀升，政府應盡速提出相關策進方案並加強宣導所提質詢，經

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本部針對學幼童視力保健工作一向極為重視，為促進學幼童視力保健及降低近視盛行率的具

體作為說明如下： 

一、為讓家長重視兒童視力問題，出生時人手一本的兒童健康手冊於 101 年增列視力保健單元，採

互動方式提供家長檢核幼兒視力狀況及紀錄。 

二、103 年起新增 7 次兒童預防保健衛教指導服務，由兒科或家醫科醫師一對一衛教指導，其中含

4 次視力保健衛教指導，強化家長重視兒童視力保健。 

三、為加強及落實地方政府重視兒童視力保健工作，104 年修訂衛生局保健考核指標，包括提高近

視防治之配分比重、對於學齡前及國小學童家長及照顧者健康傳播；新增「滿 4 歲及滿 5 歲

兒童視力篩檢率」及「高風險近視兒童關懷率」等考核指標，並持續結合縣市衛生局辦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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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前滿 4 歲及滿 5 歲兒童視力篩檢服務，以達早期發現、早期矯治。103 年計篩檢 36 萬 1,726

人，篩檢率達 95.4%，異常個案轉介率達 99.3%。 

四、利用包括電視、電台、電影院託播及海報、報章雜誌刊登等多元媒體管道，傳播避免長時間近

距離用眼，每用眼 30 分鐘應休息 10 分鐘及每天戶外活動 2-3 小時有益眼睛健康、減少 3C 產

品使用；並建議未滿 2 歲避免觀看螢幕，2 歲以上每日也不要超過 1 小時等視力保健資訊。 

五、強化跨部會、單位合作，共同推動學童視力保健工作，包括： 

(一)協助教育部擬訂學童視力保健（多戶外活動及用眼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等）政策、學童

視力篩檢及複診作業流程，並提供視力保健宣導海報、宣導短片進行宣導。 

(二)推動有助視力保健之教育政策；建議教育部將視力保健納入「幼兒園基準評鑑指標」及

納入教學課程，教育部已研議於 107 年將視力保健納於上述評鑑指標參考；並建議教育

部將視力保健納入「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該部已錄案研議。 

(三)業由本部社家署將視力保健納入「托嬰中心評鑑作業」及「保母人員在職訓練課程」，

並於 102 年起執行。 

六、為呼籲業者及提醒家長共同關心下一代使用 3C 產品時之視力保健注意事項，業訂定「衛生福

利部國民健康署建議 3C 產品加註警語行政指導原則」，結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採行政指導方式，輔導業者自 104 年 7 月起落實加註警語在產品及包裝上。截至 104

年 8 月底止共有 21 家已辦理、21 家規劃辦理標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並自 105 年 1 月 1 日

起將強制業者全面標示。 

七、持續透過「健康促進雲端加值應用評選表揚活動」，鼓勵已投入健康促進產業的機關團體/業

者，研發具警語標示的開機畫面/螢幕保護程式/或具提示用眼休息的智慧型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提醒 3C 使用者避免使用時間過久。 

八、持續加強近視介入和監測研究，以作為實證決策依據，業辦理 102-103 年「國小低年級學童視

力保健介入計畫」及 104 年「兒童青少年視力監測調查計畫」（刻正招標中），並於 105 年

規劃辦理「建立低年級近視學童控度計畫」及「評估 3C 產品藍光光譜安全使用範圍及標準」

。 

（十六）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購買隱形眼鏡應持 6 個月內處方箋之政

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229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23） 

邱委員就購買隱形眼鏡應持 6 個月內處方箋之政策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衛生福利部（前行政院衛生署）於 101 年 6 月 4 日函釋，隱形眼鏡之驗光配鏡屬醫療行為，須

經眼科醫師驗光，民眾依據其所開處方，購買加工製成成品，再送交眼科醫師裝配。惟單純

隱形眼鏡成品之販賣，則非屬醫療行為，應依藥事法規定辦理。 

二、隱形眼鏡屬第二或第三等級之醫療器材，其製造、輸入、販售應符合藥事法規定，且該產品長


